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
一、项目技术要求和有关说明

（一）项目技术要求：（逐条响应不得有负偏离）

1.供应商负责微病案公众号业务平台的安全稳定运行及其相应的升级、维护服务；
2.供应商负责提供“微病案”的业务管理账号，具备患者邮寄申请、导出工作单、查询交易订单等的权限，并具备导出“物流邮寄地址”，回填物流的邮寄单号的权限；
3.供应商负责提供申请病案打印流水对账单，并交予院方指定相关管理人员，作为对账凭证；
4.供应商负责在线客服功能，通过“微病案”公众号，对患者的疑问进行解答，并可根据申请单状态推送相关消息。

5.供应商负责代收管理
（1）院方委托供应商通过微信公众账号“微病案”向患者代收病案复印费（0.5元/张）；
（2）供应商将代收病案复印费（0.5元/张）全部交给院方；
（3）院方确认并上传结算费用凭证后，供应商在指定结算日打款。

6.费用组成
（1）复印费：0.5元/张（患者通过供应商微病案平台支付，再由供应商全部交给院方）；
（2）邮寄费：到付（费用按快递公司计费规则计算）；
（3）平台服务费：患者通过平台支付给供应商。
供应商将病案复印服务费用组成在“微病案”平台公告管理栏向患者公开。
（二）其他要求

1.服务期：5年。
预算：2500元（以2025年415人/次为例，500人/次一年）

2.结算方式：
供应商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院方支付代收的病案复印费（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）。
3.结算周期：
结算周期为月结（按日历日计算），院方于每月 20 日前完成上个月的对帐工作并上传对账凭证，供应商核对院方上传的对账凭证无误后于当月 25 日（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，则按相应假期天数往后顺延）前将上个月代收的病案复印费全部支付给院方。 
4.凭证
鉴于病案复印邮寄等费用是供应商代院方收取，如患者要求开具复印费用凭证，由院方负责开具并提供。
二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报价人条件：报价人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除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外，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1.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经国、地税登记的单位；
2.未被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3.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